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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6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會次 時   間 會 議 程 序 列 席 單 位 及 人 員 

月 日 星 期 

3 21 一  

0800—0900 一、代表報到。 

一、本會秘書。 
0900—1700 

一、預備會議。 

二、主席報告召開本次臨

時會緣由。 

三、提案審查。 

3 22 二  0900—1700 一、基層建設考察。 

一、鄉長。 

二、各課課長。 

三、清潔隊隊長。 

四、兼政風。 

五、本會秘書。 

3 23 三 一 0900—1700 

一、「中墩聚落排水問題之

探討」專案報告-建

設課。 

二、審議鄉公所提案。 

三、審議代表提案。 

四、審議人民請願案。 

五、臨時動議。 

六、閉會。 

一、鄉長。 

二、各課課長。 

三、主計員。 

四、兼政風。 

五、兼人事管理員。 

六、清潔隊隊長。 

七、本會秘書。 

 

 

  

 

 

 

附註：下鄉考察議程，請鄉公所支援車輛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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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6次臨時會第一次變更議事

日程表 

日 期 

會次 時   間 會 議 程 序 列 席 單 位 及 人 員 

月 日 星 期 

3 21 一  

0800—0900 一、代表報到。 

一、本會秘書。 
0900—1700 

一、預備會議。 

二、主席報告召開本次臨

時會緣由。 

三、提案審查。 

3 22 二 一 0900—1700 

一、「中墩聚落排水問題之

探討」專案報告-建

設課。 

二、審議鄉公所提案。 

三、審議代表提案。 

四、審議人民請願案。 

五、臨時動議。 

一、鄉長。 

二、各課課長。 

三、主計員。 

四、兼政風。 

五、兼人事管理員。 

六、清潔隊隊長。 

七、本會秘書。 

3 23 三  0900—1700 
一、基層建設考察。 

二、閉會。 

一、鄉長。 

二、各課課長。 

三、清潔隊隊長。 

四、兼政風。 

五、本會秘書。 

 

 

附註：下鄉考察議程，請鄉公所支援車輛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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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基層建設考察行程表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二、考察地點： 

    1.習山湖週邊。  

    2.陽山路口排水溝。 

    3.沙溪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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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嶼鄉民代表大會座次表 
 

 

 

 

 

 

 

 

 

 

 

 

 

 

 

 

 

 

 

 

 

 

 

 

 

 

 

 

 

 

 

 

 

 

 

副主席 秘 書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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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政 

課 長 
鄉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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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長 

清 潔 

隊 長 

行 政 

課 長 

社 會 

課 長 
建 設 

課 長 

報 告 臺 

代表席 

 

兼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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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議案審查小組名冊 

綜 合 審 查 組 

職

稱 
召集人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姓

名 
洪若珊 洪燕玉 方駿洋 方水萬 陳秀治 洪雅明 吳福全 

職

掌 

綜合審查有關民政、財政、建設、行政、社會、

觀光、環保、主計、人事、政風等業務之提案。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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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6次臨時會預備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二、 地點：烈嶼鄉民代表會議事廳。 

三、 出席：洪主席若珊、洪副主席燕玉、方代表駿洋、方代表水萬、 

       陳代表秀治、洪代表雅明、吳代表福全。 

四、 列席：本會秘書(由組員代理) 

五、 主席：洪主席若珊                紀錄：組員施人夫 

    代理秘書：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本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7 位，現在

已到席代表 7 位，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              

開會。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本次會議出席代表人數已達法定人

數，依法宣佈開會。本次會議之召開，主要是請鄉公所建設課作

「中墩聚落排水問題之探討」專案報告及審議「補償鄉公所員工

林愛華傷病工資差額墊付案」。 請代理秘書先報告會務工作。 

     代理秘書報告： 

     (一)報告事項： 

        1.1 月 1 日(五)06:30 本會各代表參加東林綜合運動場中正臺

「105 年元旦升旗典禮暨全民健走活動」。 

2.1 月 1 日(五)09:30 本會各代表參加烈嶼文化館「林世英、林

明體聯合畫展開幕茶會」。 

3.1 月 13 日(三)10：00 本會各代表參加「上庫社區活動中心新

建工程動土典禮」。 

4.1 月 25 日(一)16:00 本會各代表參加鄉公所 4 樓團康室「金門

縣政府 105 年度巡迴鄉(鎮)舉辦基層民政幹部座談會」。 

5.1 月 27 日(三)09:00 本會各代表參加「烈嶼鄉春節勞軍活動」。 

6.2 月 1 日(一)08:30 本會各代表參加鄉公所「105 年國家清潔週

誓師活動」。 

7.2 月 5 日(五)12:00 本會各代表參加鄉公所舉辦「春節員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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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餐會」。 

8.2 月 8 日(一)09:00 本會各代表參加鄉公所於保生大帝廟前廣

場舉辦「金猴報喜~賀新春」春節園遊會活動。 

9.2 月 13 日(六)18:00 本會各代表參加湖下社區活動中心舉辦

「春節聯誼暨摸彩活動」。 

10.3 月 4 日(五）10:00 本會各代表參加鄉公所 4 樓「105 年模範

婦女暨模範婆媳表揚活動」。 

11.3 月 7 日(一)10:30 本會各代表參加文化館「2016 驅山走海寫

生展開幕茶會」。 

12.3 月 20 日(日)18:00 本會各代表參加「關帝廟、仙祖廟管理

委員會暨三玄宮慈善會理事長就職典禮聯誼餐會」。 

13.每月定期繳交代表之互助金壹佰元，並按月申請代表研究

費、為民服務費及健保補助費等。 

(二)討論事項： 

       1.本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議程表，提請公決。 

         議決：議事日程表，照原案通過。 

       2.本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基層建設考察行程，提請公決。 

(1)習山湖週邊。 

   (2)陽山路口排水溝。 

   (3)沙溪堡。 

議決：考察地點如上，各代表若有考察地點於當日亦可提出。 

3.審議「補償林愛華傷病工資差額墊付案」，提請公決。 

議決：照原案通過，列入議程審查。 

4.本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代表提案 1 則，提請公決。 

議決：照原案通過，列入議程審查。 

主席：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無)，如無其他意見，今天的

預備會議就進行到此結束，散會。 

六、散會。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考察鄉政建設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二、地點：如附考察地點。 

三、出席：洪主席若珊、洪副主席燕玉、方代表駿洋、方代表水萬、 

陳代表秀治、洪代表雅明、吳代表福全。 

四、陪同人員：洪鄉長成發、林課長長固、吳課長志偉、吳課長玉華、 

              洪課長國棟、林課長建在、吳兼政風國海、洪隊長國泰、 

              本會秘書(由組員代理)。 

五、主持人：洪主席若珊            紀錄：組員施人夫 

六、考察地點： 

1.習山湖週邊。 

2.陽山路口排水溝。 

3.沙溪堡。 

七、散會。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第一會次會議紀錄 

（1.「中墩聚落排水問題之探討」專案報告-建設

課。2. 審議鄉公所提案。3. 審議代表提案。4. 審

議人民請願案。5. 臨時動議。6.閉會）。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洪主席若珊、洪副主席燕玉、方代表駿洋、方代表水萬、 

陳代表秀治、洪代表雅明、吳代表福全。 

四、列席：洪鄉長成發、林課長長固、吳課長志偉、吳課長玉華、洪課

長國棟、林課長建在、歐陽主計員雪華、吳兼政風國海、黃

兼人事雨舜、洪隊長國泰。 

五、主席：洪若珊              紀錄：施人夫 

代理秘書：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第一會次， 

本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7 位，現在已到席代表 7 位，出席 

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依法宣佈開會。本次會議主要議程 

是請建設課作「中墩聚落排水問題之探討」專案報告及審議 

鄉公所「補償林愛華傷病工資差額墊付案」。 

現在即繼續進行今天的議程，首先請建設課長作「中墩聚落 

排水問題之探討」專案報告。 

六、「中墩聚落排水問題之探討」專案報告：(略)。 

主席：現在請建設課長上臺作報告。 

承辦課報告：(略)。 

主席：針對吳課長所報告的事項，各位代表，有沒有其他意見？ 

代表提問：(略)。 

承辦課答覆：(略)。 

七、審議鄉公所提案：本次鄉公所提墊付案 1 案，現在請承辦課作提 

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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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長說明：(略)。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針對洪隊長所作的說明，有沒有問題要提問的？ 

代表提問：(略)。 

承辦課答覆：(略)。 

主席：各位代表，針對這個提案有没有什麼意見，(無)，没有意見， 

      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公所清潔隊所提墊付款案新台幣 192,960 元整，同意先

行墊付。 

八、審議代表提案： 

    主席：接下來的議程是審議代表提案，這次的提案有 1 案，請本會 

          代理秘書作提案說明。 

    代理秘書：進行逐條提案說明(略)。 

    主席：針對這次代表提案的提案第 001 案，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 

          (無) 如無意見，即照原提案通過。 

    大會決議：代表提案第 1 案，照原案通過，送請有關單位辦理彙覆。 

九、審議人民請願案： 

    主席：接下來的議程是審議人民請願案，我們這次的會議沒有人民

請願案。 

十、臨時動議： 

主席：現在進行臨時動議議程，各位代表同仁，有沒有比較急迫性

的問題，要提出來討論的？ 

代表提議：(略)。 

承辦課答覆：(略)。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是否還有其他意見(無)，如無其他意見，本次

臨時會的議程，就進行到此，散會。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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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墩聚落排水問題之探討」專案報告： 

洪主席若珊：今天的議程是針對中墩聚落排水的問題作一個探討，請鄉 

公所作專案報告，我們現在就請承辦課上臺作說明。 

吳課長志偉：主席、各位代表，烈嶼鄉公所建設課謹就貴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大會，會議程序排定中墩聚落排水問題之探討專案

報告部份提出報告，也提出說明。請主席及各位代表翻到

我們會議的資料，一、依據貴會 105 年 3 月 14 日況代字

第 1050000231 號函附日程表辦理。二、本鄉中墩聚落排

水，因區外緊鄰本鄉西湖集水源區，按權責係由金門縣政

府統籌規劃管理水資源相關問題之處理，經查縣府前於

102 年委由專業單位依據「金門地區水資源運用檢討及區

域排水改善規劃」辦理「西湖及中墩排水改善工程規劃設

計案」計算流量設計，另區域內之水體量能之控管以及閘

道、閘門管理維護等作業亦分由金門縣自來水廠負責，合

先敘明。三、依據金門縣政府 103 年 9 月 18 日召開之「西

湖及中墩排水改善工程」地方說明會議簡報資料，檢討中

墩排水以往曾發生淹水情形，其主要原因係為海淡廠取出

水道海水斷面過小影響通洪，而造成上游回壅，排水路溢

淹，中墩社區恐受下游鄉有池水位回壅影響而有淹水之情

形。另本所前曾提請縣府加強落實區內之水道閘門管理工

作，以免管理人員操作閘門不當造成淹水。四、經縣府多

方評估規劃，接續辦理「中墩排水改善工程」施建案，該

案工程之規劃設計、發包採購、履約管理等作業情形，經

洽請縣府提供(如附件)，請 貴會卓參。是以，所提「中墩

聚落排水問題之探討」，考量因涉及西湖、中墩集水源區

之業管權責，以及水利工程設計專業判斷，本所建議宜協

請縣府專業專責單位作說明，較為妥適。如蒙  貴會同

意，本所另擇期安排協調縣府承辦部門及相關單位來鄉針

對貴會專案報告之議題予以說明。這一部份我們就貴會這

邊提出來的中墩聚落排水的部份作權責上的一個說明，以

及就相關單位執行中墩聚落排水這部份，提出相關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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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請代表這邊來作指正，以上報告。報告主席我這邊

是不是再補充說明一下。就是針對我們鄉內可能對我們公

所這邊，辦理有關中墩出海口閘道改善這個工程的部份，

因為之前報紙也有披露出來，就是就整個會勘情形的狀況

有作一個說明，我想整個中墩跟西湖集水源區的統籌規劃

是縣府的權責。那公所這邊其實縣府這邊在一些工程的設

計跟規劃上，當然有時候腳步可能跟不上鄉親這邊的意

見，我們這邊公所在 100 年的時候有辦一個中墩出水口的

一個改善工程，這個議題應該大會或者是代表會以及鄉親

這邊非常的瞭解，對於生態還有當地排水造成一些狀況，

我這邊也有準備一個就是針對中墩出海口這個閘道渠道

改善的部份，有作一個補充的說明，這個部份可能是大家

比較關切的，也容我這邊再作一個說明，中墩出海口的一

個渠道的改善工程的部份，它的背景大概是早年貴山至中

墩湖泊水道共計有二處進出口，隨著海水漲退潮，每池的

湖泊及水道均能隨著海水潮汐自由循環進出，全段雖近二

公里長，但整體河道水體相當的健康。但是因為上林社區

活動中心現址，之前常有發生海水倒灌的情形之區域，在

98 年地方積極爭取下，有封閉上林進出水口，該案工程雖

改善該區域易淹水的問題，但由於全線水道僅靠貴山出海

口，整體流量無法支撐整體河道，所以造成部份水體無法

活絡流動，而產生水質優氧化的問題，進而使水體產生枯

乾及惡臭等現象。為改善水體優氧化的問題，於 100 年的

時候也在地方民意的要求之下，我們公所這邊本於積極的

態度，聽取鄉民的意見，建議於河道前端，也就是中墩這

個區域增設出海口，增加河道流動的速率，改善水體的品

質；我們有做一個觀察出海口雖然已改善水質優氧化的問

題，但由於突堤效應也逐漸改變中墩海域潮間帶的生態，

為降低整個生態環境的衝擊，公所這邊也經多次實勘檢

討，在 105 年 1 月 7 日研提「中墩出海口渠道閘門設置工

程」報請縣府審查並補助經費。縣政府這邊因為也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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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轄管區域的權責，他們有提出一個審查意見，有二點：

(一)有關貴所提報之「中墩出海口渠道加設閘門」設計書

圖，因係於原出海口的箱涵，改建為兩扇舌閥，整個淨通

水斷面相較於原來的箱涵更為狹小，與縣政府 103 年辦理

之「西湖及中墩排水改善工程」規劃案有所競合，恐加劇

上游(中墩)地區積淹水的情形。(二)是希望公所積極持續

與各方協調，朝可行的方案來提出有效解決排水問題。大

概我們有針對整個出水口的部份來作一些檢討，大概早年

中墩並未設置出海口，但由於 98 年上林因有風水民情上

的意見，封閉上林古水道出水口，造成綿延二公里的河道

水質優氧化的問題產生惡臭；另外中墩因為位屬比較低窪

易淹水的地區，在居民建議之下，公所於 100 年為改善水

質優氧化及西湖淹排水的問題，依民眾需求設置出海口，

工程建置後，雖然已經改善上述的問題，另外一個層面也

對當地的生態產生一些突堤的效應。這個部份依照縣政府

的意見，當然我們也慎重，由我們鄉長也邀請縣府及自來

水廠還有上林村林村長、洪清漳顧問、林英生顧問還有設

計單位等實勘的結果，大家的共識就是在不破壞現有渠道

的使用功能之下，降低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同時對現有的

生態棲地作適當性的補償措，希望能夠將海岸線恢復平

衡。本案改善構想大概分為二個部份：(一) 為改善突堤效

應，首先拆除既有出水口 RC 構造物，減少海浪侵蝕量，

使海岸線沙灘恢復平衡。這是第一點所以我們會把現在出

水口 RC 結構體的部份，稍微作一個清除稍微作一個敲

除。(二) 該出海口水流進出頻繁，造成沙岸嚴重的沖刷，

我們建議在為了控制它的流量進出的頻率，我們設置水閘

門，除了可控制水流進出避免水體產生優氧化的問題，也

能夠維持防汛期排水順暢問題，以避免造成淹水。為改善

突堤效應，首先將降低出水口壁體的高度，使壁體埋入砂

灘中，並進行溝渠加蓋，減少海浪的侵蝕量，進而使海岸

線沙灘恢復平衡，再者避免水流產生的沖刷問題，我們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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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個閘門作一個水流量體的控制，以保持水體活絡流動

功能，並避免海水回流對潮間帶生態造成沖刷。這是我們

因為工程做了之後大概我們有發現一些問題，也有聽到民

眾一些意見，不管是當地的村民或者是我們代表這邊，還

是我們當地的一些生態學者的部份，我們本於施政要讓民

眾能夠信服，也能夠解決他們的需求，這個部份我們也是

凝聚大家的共識，朝這個方案來做，這部份當然工程做了

之後，不一定沒有問題，怎麼對當地的生態的影響降到最

低，首先應該是以能夠保障保護民眾的生命財產為第一優

先，但是有風水之說有民俗的一些意見之說的部份，我們

也是要去兼顧要去尊重。那這個部份我們也好不容易在 2

月 26 日有跟鄉親做一些溝通之後我們也提報給縣政府，

在 3 月 16 日已經提報縣府審查，縣府如果有同意我們就

會積極來改善，目的就是第一個能夠把這邊的海岸線的部

份，希望在透過這個工程的改善把它恢復，第二個部份也

能夠滿足這邊保有水流的進出，使這個優氧化的問題能夠

減少，也能夠把所謂的排水的問題能夠把它克服掉，以上

作補充的說明，謝謝。 

洪主席若珊：我想這次召開臨時會請公所作這個專案報告的說明，主要

是這個中墩排水問題是居民的困擾，剛才課長也有提到排

水口工程施作後有正反二面的一些意見，我想站在我們公

部門的立場，是應該要積極持續的來與各方面協調，整合

出可行的方案。在今天的專案說明裡面剛才課長也有提

到，在我們 105 年 3 月 16 日的時候，已經由縣府審查預

算通過 1,500 萬的補助？ 

吳課長志偉：報告主席，現在案子 3 月 16 日剛剛報上去。 

洪主席若珊：剛報？ 

吳課長志偉：對，還在審查，還沒有同意給我們。 

洪主席若珊：已經有整合各方的意見，有去提出這個方案的申請，希望

可以順利有效的解決我們這個排水的問題，如果課長還沒

有作這個補充說明的時候，我就覺得奇怪我們今天是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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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作這個說明，不是請你來做施工說明，所以課長還是非

常的用心，他剛才報的那一段在送過來的資料裡面是沒有

的。那代表這邊針對吳課長所作的說明，有沒有什麼意見

要提出來的？方代表請發言。 

方代表水萬：沒有意見，因為我們不是專業。 

洪鄉長成發：150 萬而已，不是 1,500 萬。 

洪主席若珊：150 萬而已？ 

吳課長志偉：是 150 萬，可能是我唸錯了，抱歉。 

洪主席若珊：150 萬的補助，洪雅明洪代表有沒有什麼意見？ 

洪代表雅明：150 萬能夠做什麼？你規劃要做什麼？ 

吳課長志偉：應該講說我們希望說第一個是壁體的部份，把它稍微降

低，第二部份控制以閘門的方式，控制整個水流的進出。

所以我們也是很傷腦筋，因為基本上縣政府的經費也不是

那麼好爭取，我們也是斤斤計較，跟設計單位討論了很久

才提出這個方案。只是要做一個改善方案，要了一大筆錢

也不太好，所以這個經費是我們有仔細去評估出來的。 

洪代表雅明：好，先做看看。 

洪主席若珊：其他代表這邊有什麼意見？吳代表？(沒有)吳課長請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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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鄉公所「補償林愛華傷病工資差額墊付案」： 

洪主席若珊：接下來是審議公所提案，這一次公所有送了一個墊付案請

承辦課作說明。 

歐陽主計員：主席、各位代表，因為清潔隊隊長請假所以由我來代理，

麻煩大家翻開鄉公所提案，案號 001，提案單位清潔隊，

案由：本所同仁林愛華女士於 101 年 12 月 6 日上班途中

發生車禍意外，擬依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二款規定補償

其傷病期間二年之工資差額，所需給付經費共計新台幣

192,960 元整，檢送墊付提案表乙份，惠請 審議。說明：

一、依據傷病給付的三大要件，「不能工作」、「未取得原

有薪資」、「治療中」，林員於傷病二年期間已向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請領職災傷病給付，第一年申請投保薪資 70%之

給付，第二年申請投保薪資 50%之給付，本所於林員傷病

期間並未發給薪資，因此依規定應補足其二年傷病期間薪

資之差額，第一年補償其投保薪資 30%，第二年補償其投

保薪資 50%。二、林員於 104 年 9 月 8 日申請職業傷害失

能年金給付在案，並經勞保局審查符合規定，每月發給

6,538 元；另一次發給 20 個月職業傷害失能補償一次金

402,000 元，並自 104 年 8 月 18 日逕予退保。三、依據本

所清潔隊 105 年 3 月 3 日簽呈及「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

理要點」辦理。辦法：俟民國 105 年度總預算追加(減)預

算時辦理追加，並經貴會審議通過後辦理轉正作業。以上

恭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這個提案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主

計員請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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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洪主席若珊：這一次的臨時會沒有人民請願案，接下來是臨時動議的部 

份，各位代表針對比較急迫性的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 

這邊有一點就是請公所在會後去協調相關單位，我們公車 

現在換過來現在這個位置，還是造成比原先更多的不便， 

會後請我們公所跟相關單位作一個協調。 

洪鄉長成發：哪裡的公車？ 

主席洪若珊：九宮碼頭的公車。 

洪鄉長成發：公車怎麼樣？ 

洪主席若珊：現在移到這個位置問題更多，人車搶道，現在是在下船的

正對面，人上來要坐公車，車子來來往往，人要走過去險

象環生，鄉親都有在反映，吳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福全：主席、鄉長我在這邊做個報告，也有鄉親剛好也在反映這

個事情。因為當時一開始在反映就是以前停那個位置，可

能等待的時間過長，我們有些鄉親上來的時候，包括提一

些粗重的行李，根本坐不到公車，所以希望能夠停靠接近

於下船的地方。但是我們九宮碼頭這個區域，活動的空間

並不是很大，公車迴轉的那個角度實在也太大了，而且它

的死角也多。其實說實在擺那個地方會不會造成搶道問

題，這個我們應該要尊重專業他們去衡量，因為說實在改

在那邊我們目前感覺是好像有近一點，但是問題他們現在

開公車的可能也有一些死角的問題，他們會有危險性的動

作出來，現在是不是說這個部份請公所相關的專業單位，

再去研究看看，然後最主要是現在請公車等待乘客的時間

能不能拉長一點，司機能注意一下旅客上來時候，是不是

已經走完了公車再走。經常有一些大陸買乾貨回來有些老

人家買了東西，提東西走得比較慢，結果上來的時候公車

走了，現在他們在爭議的是這個區塊，這個部份報告到這

邊。 

洪主席若珊：方水萬代表，早上不是有一個鄉親反映停車位的問題嗎？

要不要藉這個時間也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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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代表水萬：就是現在，這部份就請吳代表講一下。 

吳代表福全：這個停車位問題我也報告一下，因為說實在現在我們不管

怎麼樣蓋停車位都不夠。這個是一個地區發展的有一些這

種問題產生，如何因應是請相關單位要去研究一下，如何

讓足夠的空間讓大家來使用。目前水頭那一邊我們烈嶼區

塊這個區塊，雖然是說給我們烈嶼地區使用，出口的地方

有一個柵欄，有一個伸縮縫有一個柵欄，我經常到大金門

辦事情，每次回來的時候都會看到有人逆向開進去，斜坡

一下來就直接逆向開進去，所以這個管理上面，他進去就

直接占我們烈嶼地區的車位，所以像這個部份其實管理上

面也應該要去注意，除了單位要去思考如何來增加車位，

提供便民來服務以外，管理上面也應該要多加注意。 

洪主席若珊：有沒有什麼急迫性的問題要提出來的？副主席請發言。 

洪副主席燕玉：鄉長，我們現在剛剛吳代表所講的，九宮碼頭的停車位

尤其水頭停車位真的是嚴重不足，我之前有跟鄉長講過

這個問題，包括我們剛才講的公車移過來這邊，其實前

幾天我們校友會在開籌備會，有一次請我們一個很有國

際觀的洪啟瑞，我們很優秀的一個傑出校友回來，有回

來相挺我們這次 50 週年的校慶，他們幾個還在那邊講

這次的停車位在這裡，包括洪有利校長都講說是他們主

動講的，停在哪裡就是鄉親一上來就看得到鄉親，之前

那裡一來也比較遠，二來有時候老人家因為我們醫療不

方便，老人家幾步路對我們年輕人沒差，但是對老人家

多幾步路有時候就是舉步艱難，有時候拿東西又帶小

孩，在那裡司機可以看到旅客都上來完了沒有，所以洪

有利校長他們幾個在校友會跟家長會的會議室裡面，幾

個校長在那邊是肯定的。是他們回來包括洪啟瑞在那邊

講，他們也不曉得這個是誰提議的，因為現在剛好在講

到這個區塊，真的是我們現在九宮碼頭的停車位是真的

嚴重不足，之前我有問鄉長私底下因為剛好沒有臨時

會，我跟鄉長報告這件事情，就是真的這個停車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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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再來水頭的車位，因為現在的停車證跟停車位已

經不成比例了，確實就是停車證比停車位還多，有時候

我們大金門的過來確實連一些走道整個都停滿了，是不

是我們可以用自動化的，你有停車位的自動化不必用一

個人工，就是時間到打開，誰逆向誰進來都不知道，你

就用自動的，不是就裁掉這個人，讓他沒有工作，可以

在那裡維護清潔可以在那裡，不是讓這個人沒有工作，

依然可以在裡面。是不是可以更人性化，像昇恆昌像台

灣的停車場好好的規劃，因為我所知道報廢汽車也有在

裡面，包括有時候好幾個月的車還在裡面，真的沒有好

好的去規劃停車位的問題，給我們每一天通勤的要往來

的鄉親真的造成很多的不便，昨天我們在講吳代表說其

實從以前他們上一屆，他們都有講到這個停車位的問

題，因為我們是這一屆所以我們才會不太清楚，但是我

們有深深體會到這個停車位真的嚴重不足，所以請鄉長

可以跟港務處協調一下。第二個問題我在想每一次我們

的芋頭節香芋節，就是我們鄉長說我們的芋頭就是鬆、

香、綿，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小金門有名的特產。因為我

在台灣也住了 30 年，台灣也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感覺

有時候去南部他們的一些農產品，你去到高雄它的鳳梨

作它的地標，他的釋迦也會弄個地標，包括我們去泰國

它的榴璉，包括我們到紐西蘭有它的奇異果，我是感覺

很多的旅客，觀光客來到金門來到我們烈嶼，可能不知

道我們的特產是什麼東西，這是建議是不是可以在我們

一些醒目的地方，可以用我們不管是 Q 版的還是怎麼樣

的，可以把我們烈嶼的芋頭，弄成一個地標一看我們烈

嶼最有名的這個特產這個名產，就是我們的芋頭，這是

我的建議。還有今天我們青岐有一個烈嶼鄉親在殯儀

館，這個是我在臨時會我也提過二次，今天我去因為我

今日 9 點半還有另外一攤，9 點半去到殯儀館，也跟家

屬這邊聊天，包括我們青岐的村長，也是青岐的村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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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仔提說確實是真的很有必要要建祭祀堂，尤其今天碰

到我們這個鄉親比較特殊的狀況，因為他家族的關係青

岐可能不方便回去，現在又租屋在西方，更不方便在那

一邊，所以必需要在小金門。你想想看很多次都是青岐

的鄉親，因為沒辦法回來，所以必需要在那裡，所以我

們整個青岐的鄉老就要這樣去到大金幫忙，如果說可以

包括今天洪天南跟我說，如果青岐這麼大的村莊，幾乎

一次有長輩往生都要花費約一佰萬以上，不光是喝的還

有我們地區的風俗一些娛樂方面的，我是覺得這個也是

很急迫，鄉長我也有講過 2 次在臨時會也提過，如果這

個祭祀堂可以規劃，當然我知道我們也有難處就是這些

經費是要由鄉公所來負擔的。但是我感覺這個是很急迫

很需要的啦，因為我們有時候碰到天候有時候家屬在殯

儀館，有一些年長的宗親要去送要去真的是很不方便，

這三個是我自己的臨時提案。 

洪主席若珊：我們還是希望針對比較急迫性的問題來提出來，其他代表

還有沒有什麼急迫性的問題要提出來的？可以藉這個時

間來提一下，(沒有)如果沒有今天的議程…。 

洪鄉長成發：等一下，我來作個說明。 

洪主席若珊：鄉長請。 

洪鄉長成發：有關停車位這個問題，公車之前停這一邊因為很多鄉親反

映，說這裡有時候公車看不到人是不是都下船了，有人還

是沒有人，這是一個問題。再來那個位置也太遠，現在公

車停在這裡當然人家提這個問題，我們要去做一個思考見

仁見智，也有很多人說公車現在停在這裡要坐船也比較

近，船要開還是未開看得到，甚至船也因公車停著等 1 分

鐘等半分鐘也可以，碼頭現在當然有一項就沒有二項，那

邊有特別劃了斑馬線，除了平常有砂石進來，車子會進

來，再來一個問題是劃在那一點，第一個反映的是計程車

洪先生就在說，是後來別人說他才不講了，後來他就沒有

意見，他說公車停在這裡一些人不坐計程車，那你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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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你要怎樣叫人家來到烈嶼就要坐你的計程車，要

讓人家自己去選擇，所以公車這部份，我的感覺是當然剛

才有提到安全的問題，但是照講你開車到那個地方，而且

從碼頭這裡到那裡總共畫二道斑馬線，斑馬線就是要給人

走，車子到那裡你本來就注意，真的出事開車子的人你要

負全部的刑責，因為有畫斑馬線。你們現在說的，剛才主

席也提到是不是少部份的人，可能這個到最後我們整個政

策的推動，還是一樣少數尊重多數，不是一個人說一項要

怎麼去執行。再來停車位實際上我們這次北堤做好以後，

停車位實際上是有增加，停車位是比還沒做的時候是有增

加，再來你現在講的以目前來講，實際上它的動線反而是

比較好的，因為他現在公車停在這裡，原本外面有一排這

些都劃掉，到圍牆旁邊畫 2 格停車位是可以停 3 台的，所

以公車包括遊覽車可以從這一頭進來，再轉出去也不用倒

退，之前車子後退的地方的停車位都擦掉了，不會停在那

裡，車子停在那裡公車迴轉時過不去，但是這一部份當然

只要我們做好，不管什麼人大家要守法，大家來配合就不

會有問題，如果有問題到最後我們就是請港警所有違規就

取締，如果沒有遵守要怎麼辦。所以說公車停這個位置，

是不是我們經過一段時間我們瞭解一下，當然你說危險這

是要從路經過，但是我們有畫斑馬線，本來你到碼頭到那

裡，車子要開慢這是一點。再來裡面沒有停車它的動線公

車是不用倒退，連遊覽車都是迴轉就可以，空間是足夠

的，後面原本的停車位，停公車以後那些就擦掉了，這是

公車的停車問題，當然如果大家認定，因為一開始有看過

本來是要停那個遮雨棚的旁邊，但是停在旁邊要劃 2 個位

可能不夠，現場有看過是不夠的，當然有不同的聲音過一

段時間真的停在那裡，還是我們再找適合的地方，這不是

很大的問題，港務處這邊我發文給他請他們來就會來，也

會尊重我們，他們現場看是沒有問題，九宮停車的這個問

題。第二點現在說水頭的停車場，當然有這個情形，烈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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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停車場，以前一開始是有 40 位，後來我建議上面這

個停車場，以前種草皮那個地方，我說現在碼頭停車位不

夠，劃出來除了臨時停車位，這一排全部都是給烈嶼的。

但是現在入口處要管制沒有用，以後停車場做一張卡自動

通過不需要人管理，那一邊一定要管制，控制可以出去不

能進來。因為目前來講港務處他們實際上沒有針對這個停

車場很嚴格執行，再來一點一樣沒有停車證的，也是請港

警所下去管制，你要這樣子做，有些人他不守法，一定要

用公權力，沒有停車證不是小金門的車輛，你就要開單，

你開一次開二次開三次，我相信他以後就不會。我們是想

去開單他又要說什麼，之前我們碼頭北堤在做，那時候車

子這裡停那裡停，港警所他一樣來開單。後來是我跟他說

暫時不要開單，碼頭還在做還沒完工現在不要開單，我有

跟港警所的警察說。所以水頭這部份跟港務處再到現場看

看，一起拜訪港警所，反正我們大家有停車證，沒有停車

證的以前停三天、五天、一個禮拜，一直停在那個位置，

我們也要他把車移走。以前一開始說要收費，幾個小時多

少錢，後來是我們烈嶼的，所以這一區域全部沒有收費

的，要收費站在公務部門不是要收停車位的錢，最主要是

以前要去大陸，車子一停就是三天、五天都停在那裡，最

主要你要去大陸車子要停二天三天，不要停在那裡，才不

會占用到停車位，所以行政部門要來做，這部份我們找時

間到水頭停車場去瞭解看看。剛才提到祭祀廳的問題，實

際上我們公所這邊，我們的財源是有限，說實在的烈嶼公

墓那間祭祀廳是 99 年 100 年時省政府補助 1,000 萬元，

省政府對我也非常支持，以前那個公墓二邊的取掘後土全

部都換，前面沒有做圍牆，當時縣政府給 300 多萬，後來

我們一年編 170~180 萬元，縣政府都沒有補助。之前在縣

政府跟縣長在一起，我說五個鄉鎮只有烈嶼有墓政的業

務，一年要編 170~180 萬元，別的鄉鎮都沒有。縣長說那

時候縣政府在清明節之前邀請大金門四個鄉鎮，公墓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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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配合整理，以目前來講我們烈嶼公墓跟金城公墓的墓園

做個比較我們的環境比他們的乾淨，比較清幽，之前我親

家后頭方先生和夫人合葬在金城公墓，我去點主看到那裡

的環境。所以之前我跟縣長說我們公所比其他鄉鎮多花很

多錢，別的鄉鎮都沒有，有時候到縣政府開會，有時候說

到不高興，開會本來就是要說話。上次還有提到公所辦健

保的，年金那一部份，一年補助我們 28 萬 9 仟還是 29 萬

8 仟，我在縣政府也有提，我說今天縣政府有錢，我們鄉

鎮公所沒有錢，請人難道可以請 6 個月請 8 個月嗎？這個

人只補助 20 幾萬，只能請 6 個月請 8 個月而已，我說你

怎麼可能請 8 個月請 6 個月，其他的不請嗎？我說你今天

有辦這個業務，照講你們縣政府要補助。後來社會處解釋

1 萬戶以上的是雙倍，1 萬戶以下就沒有，我後來很生氣

我公所可以不辦你們自己辦，縣長後來說金沙比較沒錢，

金沙的鎮長要連任，其他 3 個鄉鎮沒有，烈嶼比較沒錢就

補助，後來會議紀錄下來我跟他說今天我提的你沒辦法處

理，你公文要轉到勞動部。後來公文下來要縣政府補助，

這部份是衛生局，後來也還沒有都下來。今天我們講要經

費，這部份縣政府先補助，我們一年這些費用多花很多。

所以這部份我的看法今天要做這個比較困難，當然我們照

提，包括我們 2 樓納骨堂的位置，已剩沒有多少了，我們

也是一直講、一直講、一直提，以前要報到中央，到現在

也是沒有，以前公墓蓋那間祭祀廳是在下面，我鄉長上任

覺得說你要說風水，蓋在那裡也不理想，所以後來東區、

西區取掘以後，上面這間敲掉，要蓋在上面，整個公墓就

完全不一樣了。今天如果到縣政府去要也是很麻煩，當然

你們提的我們可不可行有辦法做得到，有時候以我的看

法，縣政府他本身民政處他沒有編這個預算，我簡單作個

說明，謝謝。 

洪主席若珊：臨時動議的部份，代表還有沒有什麼意見要提出來的？(沒

有)那今天的會議就到這裡結束，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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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決議案 

代表提案 

（一）類別：建設   提案人：吳福全   案號：代提議字第 001 號 

案由：上林、上庫、楊厝電力電信管線地下化鋪設，已配合汙水工程完

成多年，建請鄉公所協調電力公司，中華電信公司，完成後續電

力電信線路地下化工程。 

說明： 

１、 本鄉縣籍古蹟吳秀才厝，位於上庫社區，每日均有遊客參觀，

惟屋頂電力電信線路穿梭，有礙觀瞻，應盡速將電力電信線

路地下化。 

２、 本案曾於 102 年 11 月第 10 屆第 7 次定期會提出，至今仍未

處理。 

辦法：建請鄉公所協調電力公司及中華電信公司，盡速完成電力電信線

路地下化工程。 

審查意見：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大會決議：經本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審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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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決議案 

公所提案 

（一）類別：環保   提案單位：清潔隊   案號：鄉提議字第 001 號 

案由：本所同仁林愛華女士於 101 年 12 月 6 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意外，

擬依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二款規定補償其傷病期間二年之工資

差額，所需給付經費共計新台幣 192,960 元整，檢送墊付提案表

乙份，惠請審議。 

說明： 

１、 依據傷病給付的三大要件，「不能工作」、「未取得原有薪資」、

「治療中」，林員於傷病二年期間已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領

職災傷病給付，第一年申請投保薪資 70%之給付，第二年申

請投保薪資 50%之給付，本所於林員傷病期間並未發給薪

資，因此依規定應補足其二年傷病期間薪資之差額，第一年

補償其投保薪資 30%，第二年補償其投保薪資 50%。 

２、 林員於 104 年 9 月 8 日申請職業傷害失能年金給付在案，並

經勞保局審查符合規定，每月發給 6,538 元；另一次發給 20

個月職業傷害失能補償一次金 402,000 元，並自 104 年 8 月 18

日逕予退保。 

３、 依據本所清潔隊 105 年 3 月 3 日簽呈及「各級地方政府墊付

款處理要點」辦理。 

辦法：俟民國 105 年度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時辦理追加，並經貴會審議

通過後辦理轉正作業。 

審查意見：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大會決議：經本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審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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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決議案分類統計表 

   提案人 

   （單位） 

 

類別 

鄉公所提案 
鄉民代表 

提  案 

鄉民代表會 

提   案 

臨時動議 合 計 

民政 ０ 0 0 0 ０ 

法規 0 0 0 0 0 

建設 0 0 0 0 0 

交通 0 0 0 0 0 

社會 0 0 0 0 0 

行政 0 0 0 0 0 

主計 0 0 0 0 0 

電信 0 0 0 0 0 

環保 １ 0 0 0 １ 

觀光 0 0 0 0 0 

地政 0 0 0 0 0 

醫療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合 計 1 0 0 0 1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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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代表出席情形統計表 

項次 日期 午別 

代 表 姓 名 

備註： 

○示出席 

△示請假 

×示缺席 

/示例假日 

洪若珊 洪燕玉 方駿洋 方水萬 陳秀治 洪雅明 吳福全 

1 
3 月 

21 日 

上午 ○ ○ ○ ○ ○ ○ ○ 

下午 ○ ○ ○ ○ ○ ○ ○ 

2 
3 月 

22 日 

上午 ○ ○ ○ ○ ○ ○ ○ 

下午 ○ ○ ○ ○ ○ ○ ○ 

3 
3 月 

23 日 

上午 ○ ○ ○ ○ ○ ○ ○ 

下午 ○ ○ ○ ○ ○ ○ ○ 

出 席 日 

數 統 計 
3 日 3 日 3 日 3 日 3 日 3 日 3 日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 屆第 6 次臨時會 

 

 

烈嶼鄉中墩出海口渠道改善工程設計說明 

一、背景說明： 

 早年貴山至中墩湖泊水道共計有二處進出水口，隨著

海水漲退潮，每池湖泊及水道均能隨海水潮汐自由循環進

出，全段雖近二公里長，但整體河道水體相當健康。 

 然因上林社區活動中心現址常年處於海水倒灌區

域，在 98年地方積極爭取下，封閉上林進出水口，該工程

雖改善該區域易淹水問題，但由於全線水道僅靠貴山出海

口，整體流量無法支撐整體河道，故造成部份水體無法活

絡流動而產生水質優氧化問題，進使水體產生枯乾及惡臭

等現象。 

 為改善水體優氧化問題於 100年在地方要求下，建議

於河道前端（中墩）增設出海口，增加河道流動速率，改

善水體品質；細觀該出海口雖已改善水質優氧化問題，但

由於突堤效應也逐漸改變中墩海域潮間帶生態，為降低對

生態環境衝擊，本所經多次實勘檢討，105年 1月 7日研

提「中墩出海口渠道閘門設置工程」報請縣府審查並補助

經費，105年 2月 4日縣府以府工水字第 1050006404號函

覆意見如下： 

(一)有關貴所提報之「中墩出海口渠道加設閘門」設

計書圖，係於原出海口箱涵，改建新設兩扇舌閥

(2-W*H=1.4M*1.64M) ，淨通水斷面相較原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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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3.2M*1.9M)更為狹小，與本府 103年辦理之「西湖及

中墩排水改善工程」規劃案有所競合，恐加劇上游(中墩)

地區積淹水之情。 

 

 

 

(二)請貴所依本府 103年 11月 12日府工企字第

1030094220號函(諒達) ，積極持續與各方協調，以期整

合出可行方案，有效解決排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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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說明： 

 

早年中墩並未設置出海口，但由於 98年上林因風水學之說，封閉上

林古水道出海口，造成綿長二公里河道水質優氧化問題，進而產生惡

臭；另中墩因位屬低窪易淹水地區，在居民建議下，本所於 100年為

改善水質優氧化及西湖區排淹水問題，依民眾需求設置出海口，工程

建置後，雖已改善上項所述問題，另一層面也產生突堤效應，並對中

墩海域潮間帶生態產生嚴重衝擊。 

  

由於突提效應造成出水海二側沙

灘高差近一公尺，溝矩也逐漸產

生淘空問題，在既有潮間帶位置

也沙洲範圍逐漸擴大中。 

中墩出海口進出水流量頻繁且水

流速過大，造成出海口前端嚴沖

刷，也沖擊該潮間帶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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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構想： 

 105年 2月 26日再邀集縣府、自來水廠、林村長、洪

清漳顧問、設計單位等實勘結果，在不破壞現有渠道使用

功能下，降低對生態環境沖擊，並同時對現有生態棲地做

適當補償設施，並使海岸線恢復平衡。 

    本案改善構想如下： 

 (一) 為改善突堤效應，首先拆除既有出水口 RC構造

物，減少海浪侵蝕量，進使海岸線沙灘恢復平衡。 

        (二) 該出海口水流進出頻繁，造成沙岸嚴種沖 

    刷，建議於該處設置水閘門，除可控制水流進出避免水 

    體產生優氧化問題，也唯持防汛期排水順暢問題，避免 

    造成淹水。 

    為改善突堤效應，首先將降低出水口壁體高度，使壁

體埋入砂灘中，並進行溝渠加蓋，減少波浪侵蝕量，進使

海岸線沙灘恢復平衡，再者避免水流產生沖刷問題，建議

於既有箱涵位置增設逆止閥（舌閥），以保持水體活絡流動

功能，並避免海水回流對潮間帶產生沖刷破壞。 

    本所依會議共識，經完成規劃設計，業已於 105年 3

月 16日提報縣府審查，預算經費新台幣 1,513,609 元整，

如獲縣府審查同意補助，本所將積極追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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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位置 

西湖 

中墩聚落 

施工位置圖 

全區改善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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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出海水改善平面圖 

既有出海水改善剖面圖 

閘門改善剖面圖 


